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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法典生效前，遗嘱的撤回经解释仅限于处分行为。民法典生效后，遗嘱的撤回在文义上扩张至民事法

律行为。虽然民事法律行为内含了处分行为与负担行为，但是该民事法律行为的内含仍应当限制在处分

行为部分，对于负担行为的加入不宜操之过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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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fore the civil code comes into effect, the withdrawal of will is explained only by the disposition. 
After the civil code came into effect, the withdrawal of will expand to civil legal act in the context. 
Although civil legal acts contain punishment and burden, the content of the civil legal act should 
still be limited in the part of the disposition. It is not necessary to worry about the burden beha-
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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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言：案例争议 

案例：甲在自己的遗嘱中写明，“甲死后，其名下所拥有的一处房产在将由法定继承人之一的乙来

继承”。随后，甲在去世之前，与丙就该处房产订立了买卖合同，但尚未完成过户。后甲去世。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颁布之后，根据第 1142 条第 1 款和第 2 款的规

定，遗嘱人可以撤回、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遗嘱后，遗嘱人实施与遗嘱内容相反的民事法律行为的，

视为对遗嘱相关内容的撤回。随之所产生的问题便在于，此处的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如何理解？若是仅包

含了处分行为，在该案例中，甲的遗嘱并不被视为撤回，丙仅具有对法定继承人之一的乙有请求过户的

债权。若包含了负担行为，在该案例中，甲的遗嘱便被视为撤回，丙具有的是对所有的法定继承人请求

过户的债权。 

2. 问题的提出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继承法若干

意见”)第 39 条的规定，这里所谓的与遗嘱内容相反的民事法律行为指的是处分行为。不难理解，当遗

嘱人通过处分行为将自己既有之权利移转给第三人时，不仅从处分的角度而言，遗嘱人丧失对物的处分

权，无权处分之法律行为并不当然生效。而且，通过对处分行为这一客观行为进行解释，可很明显的确

定遗嘱人之内心真意为撤回之前所立之遗嘱内容，所获之确定性较强。但是，根据《民法典》的规定，

视为遗嘱撤回的对象是民事法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内含了处分行为以及负担行为。因此究是继续维持

《继承法若干意见》的意见，将民事法律行为限缩在处分行为，还是扩张适用至负担行为变成了一问题。

有观点认为本条的规定较原先的《继承法若干意见》扩大了具体情形的范围，更加适应实践中的不同要

求[1]。若此理解，负担行为就有可能被将来实务纳入考量的倾向。本文从行为加入的时间作为切入点，

试分析遗嘱人真意，以此来判断负担行为是否应当被纳入考虑。 

3. 遗嘱解释的目的 

法律行为的解释中，意思主义和表示主义这两大阵营的争论由来已久。除在故意保留自己内心真意

时，对表示行为的客观解释下所产生的法效来直接约束表意人这一给予相对人强力之保护。原则上，无

论是意思主义还是表示主义，在双务合同中最后均是表意人之真意略占优势地位。相对人以获得信赖利

益这一弱保护。而作为单方、无需受领、且无对待给付的遗嘱，更应当在解释上对尊重表意人真意，尽

可能的探求表意人真意为何。在《民法典》中处处可体现规范对表意人真意的尊重。最直观的便是第 1143
条第 2、3、4 条之规定。受欺诈、胁迫，伪造，篡改之遗嘱均无效。因此探究、尊重以及保护表意人之

真意作为解释中最为重要的任务。 
同时，应当注意到遗嘱之中，往往所涉财产甚大，人数有时也牵涉较多，若纯粹以尊重遗嘱人内心

真意而事无巨细之探究，此间的确困难重重，以及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因此为出于争议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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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司法裁判公信力等各个原因。遗嘱的内在要求便产生了形式上强制的需求，以兼顾各方利益[2]。在

《民法典》中，形式上的要求体现在第 1134~1139 条。分别规定了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

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以及公证遗嘱。在这些规定中，形式要求均较高。比如代书遗嘱需要有两个以上

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并由遗嘱人、代书人和其他见证人签名，注明年、月、日。对在场

人数，见证人身份，代书形式以及签字人等都做了严格的规定。一旦不符合代书遗嘱的规定，在继承遍

无特别之约定，应当回归原则，即在不符合法律行为成立要件中要式之规定之时，应当认定遗嘱不成立。

随后便依照法定继承已经遗产的分配。不可否认，前置的形式审查节约了后续法院对遗嘱人内心真意探

寻的工作，以及避免了主观意思判断的不确定性。但是，表意人之所以订立遗嘱说明其不想依照法定分

配方式，然因形式要求导致又回归法定遗产之分配，对当事人真意的保护似乎又让位于客观的要件的认

定。不仅如此，一旦法定继承人的人数众多，在后续财产的具体分配上也会出现诸多纠纷，使得法院所

付出之精力并不会因认定遗嘱不成立采用法定继承而减少。故而，应当尽可能的避免将遗嘱认定为不成

立抑或是无效之后果。 
是故，笔者认为，遗嘱解释的目的原则上应当以探究遗嘱人之真意为原则，受意思自治以外的因素

的影响，内嵌的形式要件应置于从属地位。 

4. 遗嘱的效力 

(一) 遗嘱订立后，去世之前 
遗嘱是一个效力待定的协议。学理上认为，遗嘱作为死因行为，订立之后并未生效。唯有遗嘱人死

亡才使得遗嘱发生效力。该观点也可从《民法典》第 1142 条第 1 款获得佐证。遗嘱人可以随时撤回、变

更自己所订立之遗嘱。之所以用撤回一词，而非之前《继承法》中所用“撤销”[3]。正是因为行为的特

别生效要件–死亡–未发生，所以协议的效力应始终处于效力待定之状态。 
但是，此种状态应当区别于一般意义下的“效力待定”之状态。理由如下：一方面义务范围不同。

在效力待定的状态下，双方当事人往往具有相应的义务。消极义务之一则为合同成立后，在实质拘束力

以及形式拘束力的作用下，任何一方均不可擅自变更、撤回自己已经生效的意思表示。积极义务之一则

为在需要通过行政部门审批的合同中，一方具有积极报批的义务。若违反此项义务，并不影响守约方追

究违约方的违约责任。相反，在遗嘱尚未生效前，遗嘱人并不负有任何的积极抑或消极的义务。其可任

意的撤回自己的意思表示，而无需征得对方的同意，也并无对继承人负有遗嘱内容所包含的财产的注意

义务。 
另一方面保护程度不同。一般意义下的“效力待定”，各方当事人属于确定的地位，对合同生效后

的拥有的权利义务都较为明确，信赖程度也较高，对各方当事人的保护也趋向于履行利益为多。而遗嘱

在此阶段下，即便受继承的人知道对其赠与的情形下，导致内心对将来财产的继承期待有所提高，但是

这并非属于法律所保护的信赖内容。其原因在于：一是遗嘱中并不存在对待给付，对继承人而言是一种

无偿赠与。若是让遗嘱人因订立遗嘱而对此后财产的处置受到拘束，而继承人在无需任何付出的时候就

受到信赖保护，这就不仅背离了遗嘱订立的初衷，而且也违反了法律中公平的观念。二相比于因对遗嘱

的信赖来保护继承人的善意。遗嘱人意志自由的保护则是处于更高的保护顺位。以社会一般观念思量，

在遗嘱未生效时，遗嘱中标的物的所有权仍然归属遗嘱人，其当然有自由处分的权限。从实践角度而言，

生活中也并没有遗嘱人愿意通过遗嘱的订立来使自己受到处分的限制。 
(二) 遗嘱订立后，去世之后 
遗嘱人订立遗嘱后，因死亡，遗嘱最终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遗嘱中所指定的继承人根据《民法典》

第 230 条的规定，直接取得财产的所有权。换言之，死亡这一法律事实，不仅产生遗嘱人对财产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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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消灭的法律效果，而且遗嘱人通过遗嘱的形式，使一个附不定期限的处分行为生效，以体现对自己财

产的自由处分之意志。此时，法律在尊重并保护行为人的意志的同时，对受赠的继承人的保护也随之提

升。即使在继承人不知的情形下，第三人侵害了该部分的财产，受赠的继承人事后主张保护的时间可溯

及死亡发生之时，以此为由主张原物返还、损害赔偿等救济。 

5. 债权行为的切入 

上文阐述了遗嘱在不同的阶段所具有的不同的效力以及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也不尽相同。因此，在不

同的阶段，债权行为进行切入对各方的影响也不一样。遗嘱人的意志自由，第三人的信赖保护，以及指

定的继承人的利益保护构成分析比较的对象，以此来判断，负担行为是否构成本文所称遗嘱人对遗嘱内

容的“撤回”。以达到满足实践需要的同时平衡各方的利益的目的。 
(一) 遗嘱成立生效之前，债权行为生效 
在遗嘱人订立遗嘱之前，遗嘱人已和第三人成立债权行为，并生效，随后遗嘱人去世。此时，就遗

嘱人的意志而言，通过合同，在两人之间达成意思一致，向第三人承担给付标的物的义务。随后，遗嘱

人再为遗嘱的订立，其又意图将标的物处分，待去世后将所有权移转给特定的继承人。此种情形下，遗

嘱人在订立遗嘱之后，并没有再为其他债权行为，故而无从谈论有对遗嘱的撤回之意。因此，在这种情

形下，遗嘱人一旦去世，遗嘱指定的继承人基于遗嘱继承财产的所有权。当然，根据民法典第 1161 条的

规定，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承担的债务。之前订立债权合同的相对人可以

请求遗嘱继承的继承人在继承范围内履行债务清偿之行为。 
(二) 遗嘱成立生效后，债权行为生效 
实践中，最常见的，也是讨论最多的便是遗嘱订立之后，遗嘱人又与第三人成立债权行为并生效的

情形。遗嘱人去世之后，上述的债权行为是否构成对遗嘱的撤回？第三人应当向谁主张自己的债务以及

如何主张自己的债务均需一一讨论，以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关系。由于遗嘱人与第三人订立的债权行为

是否有对价，对第三人的保护程度也不尽相同，下文将分别讨论。 
1、遗嘱人与第三人订立赠与合同 
遗嘱人先行订立遗嘱，意图通过遗嘱使得指定的继承人在其去世的瞬间获得财产的所有权。由于遗

嘱一旦生效，财产的所有权便发生移转，所以遗嘱的订立属于处分行为。在遗嘱订立之后，遗嘱人又与

第三人在生前订立赠与合同，第三人通过赠与合同获得一个债权请求权。因此该行为属于一个负担行为。

而无论是前者的处分行为，还是后者的负担行为，笔者认为在法律保护程度应当一同视之。 
1) 从原因行为角度看，遗嘱虽为处分行为，但原因行为上与赠与并无太多差异。赠与需双方达成合

意，无偿的获赠财产。而遗嘱中财产的分配，根本无需对方同意，法律直接规定继承人可无偿的获得财

产。 
2) 从相对人的拒绝权看，赠与中，第三人可在订立合同之时拒绝；遗嘱中，指定的继承人可在知悉

之后拒绝。换言之，遗嘱与赠与的情形下，获得财产的人可以知悉获赠的时候行使拒绝的权利。 
3) 从财产权人的任意撤销权看，在赠与的场合下。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

即赠与的对象是不动产的时候，赠与人在为受赠人过户登记之前均可以撤销。赠与的对象是动产的，赠

与人可以在交付之前撤销。总之，赠与人可以在处分行为生效之前撤销。在订立遗嘱的场合，由于遗嘱

是遗嘱人所为的处分行为，在其生效之前，遗嘱人可以随时撤回自己的遗嘱，导致遗嘱在未来不再生效。

由此观之，相当于遗嘱人订立了两份的“赠与”协议，虽然前者需要通过物权行为移转所有权，而后者

则是来自法律的直接规定来移转所有权。但两者都是在处分行为生效前可任意撤销。 
综上所述，遗嘱和赠与在法律上的保护需同一视之。又因为撤销在法律上可以以明示或者默示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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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进行。当一旦遗嘱生效，所有权确定的归属于继承人时，这一效果的发生表明了遗嘱人通过默示的行

为来撤销前者的赠与合同。 
从任意撤销权的继承来看，赠与人可以在移转财产权之前行使任意撤销权，并且无需承担相应的违

约责任。接下来所产生的疑问就是是否承认受指定的继承人继受了遗嘱人对于赠与合同的撤销权。若认

定继受了，那么该继承人可通过行使任意撤销权，实质性的来消灭受赠人对继承人的交付赠与财产的债

权。司法实践中已有相关案例已支持上述的观点，比如金某华诉刘某国等赠与合同案 1。若认定后述订立

赠与合同的行为是对遗嘱的撤回，受指定的继承人便无从主张继承的任意撤销权。笔者认为可以遵循实

务的做法。原因在于，正如上文所述的遗嘱与赠与在法律的保护应当处于同一地位，并无谁优先可言。 
2、遗嘱人与第三人订立有对价的合同 
遗嘱人在订立遗嘱之后，遗嘱人又针对遗嘱财产与第三人订立了买卖合同。在所有权尚未发生移转

的时候，遗嘱人去世。此时是否可以就此认定在后生效的买卖合同构成对前述遗嘱的“撤回”？ 
1) 从遗嘱人的真意的角度出发 
遗嘱人通过先行订立遗嘱，以达到自由处分自己财产的目的。同时遗嘱还具有预防功能，遗嘱人为

防止自己突遭意外而预先为此法律行为。然，随着时间的推移，遗嘱人为获得第三人之对价，便与之订

立买卖合同。合同订立后，无论合同正常履行亦或是采取救济措施，都足可令遗嘱人最终失去财产的所

有权。可见，至少从遗嘱人的内心真意的程度而言，其有“撤回”遗嘱的意思在其中。但此意思是否就

可上升至真正的“撤回”的意思表示的做出呢？笔者认为，仅仅是买卖合同的成立生效这一要件似乎还

并不能达到上述意思表示的程度。仅可将其看作是一种“撤回”的动机。根据之前《继承法若干意见》

第 39 条的规定，遗嘱人生前的行为与遗嘱的意思表示相反，而使遗嘱处分的财产在继承开始前灭失，部

分灭失或所有权转移、部分转移的，遗嘱视为被撤销或部分被撤销。因此，处分行为构成默示的遗嘱“撤

回”已获得法律的承认。处分行为下，遗嘱人的撤回的意思程度最高，也是最为确定。因此，将处分行

为认定撤回，实践中往往符合行为人之真意，产生争议较少。但是负担行为下，其撤回的意思的程度远

远没有负担行为所达到之程度。若是贸然的将其认定为“撤回”，似乎没有达到以行为人真意为先之要

求。处分行为对应于“撤回”的意思表示，而债权行为作为物权行为的前置似仅可认定为意思表示之前

置–动机。动机虽有遗嘱人内心遗嘱“撤回”的意思的体现，但远未达到意思表示的程度。 
2) 从第三人的保护的效率出发 
若与第三人的买卖合同认定是对遗嘱的“撤回”，此时，第三人应当向法定继承人主张买卖合同的

债务。在实务中，法定继承人有时会出现人数众多，人口分散等各种情形，导致第三人向法定继承人主

张时，不能完全的找到法定继承人。由此，可能造成部分法定继承人无权处分找不到的法定继承人的部

分的份额。这不仅增加了第三人的维权成本，同时也对司法成本造成浪费。相反，在不认定“撤回”的

情况下，第三人径直的找到受指定的继承人，主张其履行合同的债务。债务履行人相对的确定且人数较

少，方便第三人或者司法机关直接找寻，便于执行，提高了司法效率。 
3) 从受指定的继承人的保护出发 
在遗嘱效力发生之时，继承人获得继承财产的所有权。遗嘱人一旦将该财产处分，即便其不知道上

述买卖合同的存在，买受人仍可向其主张承担违约责任。此处所产生的疑问就是遗嘱人所需承担的责任

范围是多大？民法典规定虽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承担的债务。但此处

的“实际价值”应当作何理解？ 
如是说某物的市场价格为 100 万，遗嘱人与第三人张某订立的买卖合同的价款为 110 万。受指定的

继承人李某在不知上述买卖合同存在的情况下，将该物以 120 万的价格卖给王某。张某向李某能够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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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赔偿的究是市场价 100 万、遗嘱人订立合同的 110 万亦或是继承人订立合同的 120 万。笔者认为应

当解释为与第三人张某订立合同的价款 110 万。原因在于，遗嘱人与张某订立买卖合同，对价格所达成

的合意是 110 万，且不存在任何合意的瑕疵。若是李某承担 100 万客观价值的债务，无疑是以外在客观

的方式强制的改变当事人的合意且并无正当性的理由。若是李某承担 120 万的债务，则张某在无正当性

的情况下，偶然获得额外的 10 万元的收益。因此，法律规范中“实际价值”在上述情形下应以遗嘱人与

张某订立的价款为宜。 
当然，在继承人将该物低价出售时，比如其将价值 100 万的物以 80 万的售价售卖，其所能预见之部

分仅为 20 万的减损。因此遗嘱人承担的违约赔偿的部分也应当以 20 万为限。超过的部分并非在其可预

见的范围，因此无需赔偿。 
4) 从遗嘱的效力角度出发 
遗嘱的成立本身就需要符合较高的形式要件。形式要件的满足是为了避免遗嘱人订立协议的草率等。

而遗嘱人与第三人订立买卖合同之时却并无这些形式上的高要求，仅需当事人诺成即可。若是认定在后

的买卖合同构成“撤回”之意，则在实质上削弱了形式要件的作用，规避了形式要件的目的。实务中还

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形，遗嘱人仅将部分财产作为标的与第三人订立买卖合同。若将这种情形也规制到“撤

回”的范畴下，那么对遗嘱的效力的认定则变得极其困难，不能满足实务中效率原则。 
综上所述，在遗嘱订立后，再为债权行为的，无论是有对价或是没有对价的时候，均不构成对遗嘱

的撤回。 

6. 结语 

在遗嘱成立生效前，成立债权行为，并无撤回遗嘱之意的讨论。在遗嘱成立生效后，再为债权行为。

从遗嘱人真意而言，仅存有一种“撤回”之动机所在；第三人可通过遗嘱的存在直接找到受指定的继承

人，并主张债务，节省了其维权的成本；受指定的继承人无论是否知债权行为的存在，均不能影响其自

身的利益；遗嘱的效力而言，认定诺成合同的订立来直接“撤回”，则实质上削弱了形式要件的作用，

造成不合理的结果。因此，笔者认为民法典第 1142 条第 2 款中的“民事法律行为”仍是仅包括处分行为

的存在，债权行为不宜被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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